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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转发《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报送科协组织
形象标识摸底排查情况的通知》的通知

[bookmark: Content]各省级学会，各设区市科协，机关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现将《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报送科协组织形象标识摸底排查情况的通知》（科协办函厅字〔2018〕294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按照中国科协文件精神，认真排查目前使用科协组织形象标识情况，从严从实形成书面报告。
下一步，省科协将按照中国科协的有关部署安排，切实加强对科协组织形象标识的管理，凡在会议、刊物、网站、信息化平台等公开场合使用科协标识需报省科协备案。
各省级学会相关情况材料请报送至省科协学会部；各设区市科协以及机关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材料请报送至省科协办公室。请于2019年1月5日前报送，同时将电子版发送指定邮箱。
联系人：邵正权、陈君
联系电话：025-83738381（办公室）、86630169（学会部）、83303700（传真）
电子邮箱：jsskxbgs@163.com（办公室）
31622910@qq.com（学会部）



江苏省科协办公室
2019年1月2日


	中科协办公厅

	
	科协办函厅字〔2018〕294号  

	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报送科协组织形象标识
摸底排查情况的通知


各全国学会、协会、研究会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科协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协：
按照中国科协印发的《关于严格自律规范管理维护科协组织形象声誉的意见》（科协发厅字〔2018〕53号，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的工作部署，现请报送科协组织形象标识摸底排查相关情况。具体如下：
一、围绕《意见》中“规范使用管理和排查潜在风险的重点”，报送“涉及科协组织名称和涉及科协组织会徽、标识、专属物品”两部分的摸底排查情况，包括基本情况，是否存在不当使用情况以及发现不当使用情况后的处理举措、结果等。
二、围绕科协组织形象标识在加强规范管理方面，报送使用、制定、出台的程序规范或规章制度。如果未制定或出台相关制度，请简述涉及此类工作采取的方式及具体的流程。
三、摸底排查情况的时间为中国科协九大以来，加强规范管理方面的时间不限，为目前仍在执行的制度或方式。全国学会和省级科协要在报送本级相关情况的同时，落实《意见》要求，对下级组织加强指导，注意建立工作台账，中国科协将适时了解采集相关数据。
相关情况材料请加盖公章后于2019年1月20日前报送中国科协办公厅，同时请将电子材料发送指定邮箱。

联 系 人：中国科协办公厅  刘  晴  吴小林  鲍妮娜 
联系电话：010-68571875  68578092（传真）
地    址：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3号（100863）
电子邮箱：address@cast.org.cn

附件：参考要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中国科协办公厅
2018年12月22日

附件
参考要点
一、中国科协会徽
“中国科协会徽”是指由古天象仪、航天器、齿轮、麦穗、蛇杖以及中文和英文标出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称组成的图案；“中国科学技术协会”和“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”分别为中文和英文名称。
二、标识
标识是指除“中国科协会徽”以外的中国科协使用管理的各类标志。“中国科协标识”图案为双面拓扑图形，其他如“科普中国”等。
三、专属物品
专属物品是指经科协（学会）授权，反映科协组织形象的载体。如印有科协组织形象标识的办公用品、纪念品或网站、电子文件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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